
各教学单位：

为弘扬百年南开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，落实新时代立德树人

根本任务，鼓励引导广大教师潜心教书育人，提升人才培养质量，

根据《南开大学卓越教学奖实施方案》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

和捐赠人意见，学校决定组织开展 2023年“南开大学卓越教学

奖”评选工作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评选条件

参评人应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政策，具有高尚的师德和职

业操守，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，立德树人，潜心教育，治学严

谨，爱岗敬业，乐于奉献，无师德失范和学术不端行为，积极推

进教学改革，在开展高水平教学，建设高质量教材，指导学生创

新创业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。同时，需符合以下条件：

1.坚持在教学第一线，潜心本科教学，近三年须连续承担本

科生教学任务，每学年完成本科课堂教学授课学时在 64课时以

上，教育教学研究成绩显著，教学质量和效果突出，深受学生和

同行好评。

2.积极参与教育教学改革，教学基本功扎实，在教学内容、

教材、方法、手段改革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果，并获得过市级及以

上教学相关奖励。



3.指导或带领学生开展创新创业活动，参加“挑战杯”全国

大学生系列科技学术竞赛、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（原互联网

+）等知名创新创业赛事，并在赛事中取得优异成绩，同等条件

下可优先获评。

二、评选程序及奖励标准

（一）评选程序

1. 由教务部和基金会负责奖项组织工作，实行组织推荐。

2. 各教学单位应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严格掌控

标准，经教学指导委员会或党政联席会讨论后，择优推荐：

专任教师少于 150人的教学单位推荐建议人选不超过 1人，

专任教师超过 150人的教学单位推荐建议人选不超过 2人。

近五年（2019年 1 月 1 日以来）已获得南开大学教育教学

大奖（南开大学教育教学终身成就奖、杰出贡献奖、优秀青年教

师奖）的教师不再推荐，本奖项亦不可重复获评。

3. 各教学单位须对推荐人选相关材料进行复核，并在单位

内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 3个工作日。公示无异议后将相关材

料提交教务部。

4. 学校成立“卓越教学奖评审委员会”，对参评人教学水平、

业绩贡献等进行评定，确定拟获奖名单，在全校范围内公示，公

示期不少于 3个工作日。



5. 公示无异议的获奖名单提交学校批准。

（二）奖励名额及标准

2023年度“南开大学卓越教学奖”共评选 10人，奖励额度：

20万元/人。

三、推荐材料要求及提交方式

1. 南开大学卓越教学奖推荐表（附件 1）；

2. 南开大学卓越教学奖参评人本科教学简况表（附件 2）及

佐证材料，佐证包括相关奖励证书复印件、媒体报道、

学生评价、图片、视频等，推荐单位需对相关材料进行

严格审核，确保信息准确。佐证材料电子版须整合为一

个包含目录的 PDF文件；

3. 南开大学卓越教学奖推荐汇总表（附件 3）；

4. 所在单位党委出具的政治审查意见。

请各教学单位于 2023年 12月 28日（周四）前，将各项材

料清单中的材料电子版（word版和盖章扫描 PDF版）发送至联

系人邮箱，纸质版（一式一份）签字盖章后报送教务部教学质量

监督与评价中心（其中材料 1和 2需装订成册），逾期不再受理。

联系人：周婀成、胡志辉

电话：022-85358252

邮箱：zhouecheng@nankai.edu.cn

mailto:jwcyjk@nankai.edu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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